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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83

股票简称：惠而浦 公告编号：

2015-020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2015年7月10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全体董事参与表决。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雍凤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金友华、雍凤山，独立董事沈坤荣组成，由金友华任主任，为会

议召集人。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发展需要，为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提高企业经营能力，成立合肥惠而

浦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已经核名备案），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从事家用电器

销售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产品推广。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983

股票简称：惠而浦 公告编号：

2015-021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10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合肥惠而浦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现将

本次成立全资子公司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成立全资子公司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合肥惠而浦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已经核名备案）

2、注册资本：2000万

3、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销售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产品推广

4、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出资方

式为货币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出资在公司董事会

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出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出资事项由公司在成立的全资子公司章程中作出约定， 故无需签定对外投资合

同。

三、本次出资设立子公司的目的、资金来源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出资设立子公司目的：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提高企业经营能力。

2、资金来源：本次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3、本次出资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出资以公司自有资金投入，出资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 0.49%，且出资设立的子公司为公司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

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合肥惠而浦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983

股票简称：惠而浦 公告编号：

2015-022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

51号）文件精神，在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下，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维护广

大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积极采取措施维护

股价稳定。

1、尽快研究讨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

2、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开透明披露公司信息，加强投资者沟通交流，增进交

流互信，坚定投资者信心。

3、继续坚持规范运作，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提升公司业绩，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用良好业绩来回报投资者。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Stock Code:600983 Stock Abbreviation

：

Whirlpool Announcement No.

：

2015-022

Whirlpool China Co., Ltd.

Announcement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of

Corporation Stock Price

The� corporation’ s�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ll� directors� guarantee� that� any�

false� records,� misleading� statements� and� major� omissions� do� not� exist� in� this�

content, � and� take� jointly� and� severally� responsibility� for� authenticity, �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Facing� irrational� fluctuations� in� capital� market, �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Notice� of� Increasing� Shareholding� of� Major� Shareholders, � Directors, �

Su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in� Listed� Companies’ issue� by� CSRC�

maintain� stability� of� capital� market�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 �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 directors, � su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of� Whirlpool� China� Co., � Ltd. � will� actively� take� measures� to�

stabilize� stock� price.

1. Try� to� study� and� discuss� on� the� plan� to� increase� shareholding� in� a�

timely� manner.

2. Further�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investor� relations, � open� and�

transparent� disclosure� of� corporation� information,� ensure�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investors,� and� enhance� confidence� of� investors.

3. Continue� standard� operation, � strengthen� internal� management, �

continuously� improve� corporation� performance, � enhance� competitive�

competence� of� products,� and� reward� investors� with� positive� results.

Notice?is� hereby� given

Whirlpool� China� Co.,� Ltd.

July� 11th,� 2015

股票代码：

600893

股票简称：中航动力 公告编号：

2015-43

中航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波动，公司股票价格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截至

2015年7月8日，连续十个交易日跌幅超过30%。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定公司股价、稳定

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公司管理层于2015年7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制定维护公司股

价稳定方案。

作为军工上市公司，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

公司将积极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18号、〔2015〕51号公告通知的要求，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

股价稳定、树立市场信心，展现良好的企业形象。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已公告将积极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自公告之

日起12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2015年7月9日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已购买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

公司业务主管单位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

限公司及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所属相关单位计划在合理合规的条件下，择机从二级

市场购入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长积极响应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件），带头购买公司股份且承诺未

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总经理及其他董监高人员有意愿在公司股价深幅调整期间积极

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广大员工在价值投资的基础上按自愿原则择机从二

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

公司实际控制人、业务主管单位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购买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

公司将全力采取各种方式维护公司市值，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继续做好日常经

营工作，不断规范治理，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进一步

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坚持现金分红政策，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全力做好

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平台，采取现场交流、电话沟通、邮

件回复、接待投资者调研等多种方式解答投资者咨询和疑问，介绍公司所从事产业发展

现状与发展规划，做好投资者关系工作。 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促进资本

市场和谐发展。

中航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778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57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5年7月10日收到控股股东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资公司” ）的承诺函，国资公司承诺自即日起未来12个月内不通过证券

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国资公司持有本公司

67,293,58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1.60%。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765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2015-051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管理层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

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除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管理层拟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详见公司《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管理层拟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2015-050）。

一、增持情况

截至2015年7月10日下午3:00，公司董事长胡晓峰先生、董事总经理黎学勤先生及

其他董事（除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层人员等28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共计19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56%。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董事（除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管理层人员等拟在未来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

三、其他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层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在增持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不出售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的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证券代码：

600766

公告编号：

2015-040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9日，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园城黄金” ）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城实业” ）针对国内证券市场非

理性大幅波动情况发出的《关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价稳定的通知》，通知内容如下：

根据国务院及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园城实业为了履行维护稳定资本市场的企业责

任和义务，郑重承诺：

一、园城实业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二、园城实业（持有公司6564万股，股份占比29.27%）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诚惠先生

（个人持有公司63.9433万股，股份占比0.29%）鉴于合计持有园城黄金股份比例为

29.56%，接近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如继续回购需履行要约手续，故园城实业及实际

控制人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亲属将于2015年7月9日起6个月内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增持园城黄金股票。

同时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公司管理层于2015年7月9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达成了维护证券市场持续

稳定的高度共识和投资者保护工作方案：

一、在公司股票复牌后半年内，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

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择机从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稳定公司股价。

二、公司未来将积极推行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公司股份，建立和完善职工与股东

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职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公

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三、公司将继续坚持规范运作，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提升公司业绩，回报广大股

东。

四、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展现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

司。

五、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树立良好的

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5-3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恒实业” ）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份稳定、树

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控股股东中恒实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2015年7月11日

起、至2016年1月10日（含）止的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票。

二、为进一步提高管理团队及业务骨干的凝聚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将结合实

际情况，择机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视具体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

三、公司计划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提交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红股分配方

案，以实际行动积极回报股东（相关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公司将按既定战略，集中力量发展医药产业，在将现有品种做大做好的基础上，

通过研发、投资、合作或并购等方式积极开发新的医药品种和业务，拓展公司发展空间，

增加利润增长点。

五、公司将一如既往地诚信经营规范运作，持续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确保企业生产经

营正常，用良好的经营业绩来回报股东。

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与投资者的交流与互信，坚定投资者对

公司的投资信心。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股票代码：

600113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

2015-028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

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 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

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为打造主业、促进转型升级，提高盈利水平，有效回报投资者，公司将努力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并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保持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

二、从即日起6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以稳定

公司股价。

三、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为

股东提供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使更多投资者了解公司，增进

对公司的认知。

四、公司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诚信经营、规范运作，积极提升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

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努力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600500

编号：临

2015－018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股价稳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市场预期，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中化国际（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一、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公司董事会

将积极推动控股股东适时增持公司股票。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并将根据个人资

金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适时增持公司股票。

三、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公司将积极开展各项利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举

措，包括但不限于实施股权激励、下属企业员工持股等方式。

四、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未来将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和战略拓展的步

伐，通过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并购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产业实力，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努力回报广大投资者，同时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极与投资者互动沟通，

高质量进行信息披露，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15-30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维护股票市场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关于维护股票市场稳定的函》，中船集团表示：近期境内证券

市场出现异常波动，为维护市场稳定，营造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保护各类投资

者合法权益，中船集团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做负责任的股东，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不

减持所持公司股票。

截止公告日，中船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749,280,6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37%。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

2015－07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

“

14

招商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新世纪” ）对本公司于2015年发行的公司债券“14招商债” 进行了

跟踪信用评级。

上海新世纪对本公司已发行公司债券“14招商债”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

踪评级，并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4年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评级时间：2015年7月8日；编号：新世纪跟踪[2015]100467），本公

司债券“14招商债” 的信用等级为AAA，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AAA，评级

展望稳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4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评

级时间：2015年7月8日） 的全文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

2015－07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通知于2015年7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7月10日下午以

现场和电话相结合的会议方式在公司45楼会议室召开。因情况紧急，全体董事

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宫少林先生召集并主持。出

席会议的董事有：宫少林、洪小源、华立、熊贤良、王岩、郭健、彭磊、孙月英、黄

坚、曹栋、衣锡群、刘嘉凌、丁慧平、徐华、杨钧。 应出席会议15人，实际出席15

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关

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1、公司2015年度权益类证券及衍生品自营合计额不超过（实时）净资本

规模的100%，其中，A股股票方向性投资（以投资成本计）不超过2015年6月

30日净资本规模的50%；

2、公司2015年度固定收益类自营投资额度不超过（实时）净资本规模的

400%；

3、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机会和公司实际情况，在符合各项监管要求

和股东大会授权的前提下进行投资。

注：上述额度不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公司相关决策

程序确定、执行。

上述额度为根据市场波动的特点所确定的自营投资额度上限， 并不代表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对于市场的判断。实际自营投资额度的大小取决于执行自

营投资时的市场环境。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定于2015年7月27日以网络投票和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中，现场会议于当日上午在深圳市博林诺富特

酒店召开。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7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7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7月27日 10点

召开地点：深圳市博林诺富特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7月27日

至2015年7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执行。

(七)公司股票是沪股通股票

由于公司股票是沪股通股票，通过依法交易沪股通股票成为公司股东的

境外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作为股票名义持有人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相关人员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的规定

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5年7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网站http://www.newon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

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

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

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99 招商证券 2015/7/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信

函方式办理登记。

2、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登记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

印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股票帐户卡、受托人身份

证。

3、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自然人股股东办理登记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

的原件或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人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

件或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

4、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营业

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

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

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5、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参加本次会议的必备条件。

6、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

东大会投票。

（二）登记时间

2015年7月21日、7月22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

（三）登记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45楼（邮编：518026）。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55-82960157、82960432、82943285

传真：0755-82944669

联系人：廖女士 张先生 孙女士

（二）本次会议费用自理。

（三）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并在参会时携

带授权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7月27日召开的贵

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